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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施宗謀

電話：05-5522219

傳真：05-5338480

電子信箱：ylhg35150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本府建設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039098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10YT04527_1_25091418570.pdf)

主旨：為加強便民服務及加速民眾申請補發使用執照及竣工圖之

需要，特修訂「雲林縣政府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申請書」格

式並自即日起實施，惠請轉行知照。

說明：隨函檢送雲林縣政府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申請書乙份。

正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雲林縣不動產開發商

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本府建設處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雲林縣政府 110/02/25

1103910255


